
《民法典》时代

企业资产与个人（家庭）资产的风险隔离与防范

【课程背景】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民

法典》的编纂与出台，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一座里程碑，也是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举措。企业资产与个人（家庭）资产面临

更大的法律风险，如：企业主随意挪用公司资金；母公司随意处置子公司的资

产，控制子公司的资金往来；关联公司的成本由一个公司承担，而盈利转化为

另一个公司的财产；公司经营场所、主要生产设备和办公设施与其股东、关联

公司的营业场所基本同一；股东、关联公司与公司财务公章的混用等。这些情

况都会被认定为财产混同，而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于《民法典》

《公司法》的快速学习和掌握，对每个企业家来讲，至关重要。

【课程收益】

1、通过大量的案例，让学员了解《民法典》《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能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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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知识在工作、生活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学员通过学习，掌握法商理念。

【授课时长】

根据企业需求选择内容和案例，1—2小时。

【授课对象】

企业股东、相关专业人士。

【课程特色】

1、其他老师无法比拟的专业优势：孙志强资深专业律师，代理过“我爸是李刚”

等知名案件，法律功底深厚、办案实践经验丰富。法律培训针对性、实操性

强，内容均来自日常生活，以案说法，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

2、其他律师无法比拟的讲课技能和风格：孙律师对课件及案例进行精心设计，

逻辑严密，构思巧妙，把法律知识融入到生活社会现象；讲课风格生动风趣，

寓教于乐；讲解法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学员听得懂、愿意听；综合运用

文字、图片、影音、互动等方式，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参与互动、现场理解感

悟，课堂气氛轻松活泼，摆脱了纯讲理论的刻板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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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风险一、个人账户收取企业往来经营款，导致刑事、民事双重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

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滥用有限责任主要表现为过

度操纵，又称不当控制。股东利用自己对公司的绝对控制优势，以公司名义承

担其未受益的债务，随意挪用公司的财产，或让公司为其个人贷款提供担保，

使其负担与其经营无关的巨大风险，甚至以公司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

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挪用资金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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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二)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三)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实践中，企业家往往是公司的股东或在公司中担任高管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这

样的企业家在公司中有职权处置公司的财产，有职权命令公司财务人员违背事

实处理公司账目。自然也有权力与能力仅凭个人意志，而非公司决议将公司的

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或挪作他用。

公司的财产与资金属于公司所有，只有公司才能处置自己的财产。而公司处置

财产与资金，依法要经过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形成公司意志，任何个人都不

能仅凭个人意志处分公司财产成为自己的财产，否则就有犯罪之嫌!

风险二、企业融资由股东个人或家庭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引发家财赔光后

果。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寻找资金支持，向银行或小微贷款公司借款

是极为常见的，许多企业家在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时，都可能会面临借款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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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仅企业大股东签字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还要求股东配偶到场也一并签

字。如果股东及配偶轻易在借款合同中承诺将来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那么将来如果企业还款还不上，债权人也就是出借人是有权起诉到法院，

直接冻结股东家庭中的所有财产的。

风险三、家庭财富无条件的为企业“输血”，导致企业一旦出现风险，则家财尽

失

风险防范措施

1、保证公司财产独立

公司应该独立进行财务管理；防止资金混同；区分股东的收益与公司的收益；

区分股东的个人债务和公司的债务；区分各自的营业场所、主要设备及办公设

施。

2、保证公司组织机构独立

公司应该通过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文件完善公司的治理机构设置；明确股东

会、董事会、总经理经营管理上的职权分工；应明确董事、总经理的选任和免

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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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公司经营独立

公司应保证在民事活动中有独立意志；单独进行交易时，避免交易行为中发生

不同环节由不同的关联企业共同完成的情况。

4、一人公司应有更高的风险防范意识

一人公司对其股东会决议要求必须满足书面形式、股东签字、公司备案三个条

件，而且每年度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经过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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